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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有關「補助原住民族青少

年課業補習費用要點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107年1月26日桃原教字第

107000092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要點暨其附件電子檔請至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

網-最新消息下載(http://ipb.tycg.gov.tw/)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(不含秀才分校)、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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